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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要领取老年人补贴”
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服务规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 ：

“我要领取老年人补贴”

二、服务对象

邵阳市户籍、年满 90周岁的所有老人

三、适用范围：

县市区行政区域

四、办理结果名称：

高龄老人生活补贴

五、受理窗口：

邵阳市、各县市区乡镇（街道）村（社区）政务服务中心

六、审批决定机构：

县市区民政局老龄办

七、申请条件：

(1)邵阳市户籍；

(2)年满 90周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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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材料清单：

涉及名称 序号 申请材料 材料来源 份数 各类情形 材料要求

基本材料

1 补助审批表 申请人提交 2

2 申请人免冠照片 申请人提交 2 一寸照近期

3 居民身份证 申请人提交 1 复印件

4 个人银行帐号 申请人提交 1

农商银行个人帐号

个人存折、储蓄卡复印件清晰可

识别帐号数字

5 委托人身份证 申请人提交 1 申请人无法到场的情形提交 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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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基本流程：

高龄老人生活补贴一件事一次办流程图

（时限：7 个工作日）

本人或委托人提出申请

审核材料

（时限：1个工作日）

民政局通过入户调查、邻里访问，信函索证、

信息核查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，提出初审意见

（时限：3个工作日）

经信息比对，审核无异议的，民政局做出审批决定

（时限：即时）

民政局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申请人帐号

（时限：3个工作日）

补齐

材料

不予

受理

申请材料不齐 不符合条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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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办理说明：

1．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向户籍所在地的村、

社区提出申请。

2．村、社区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调查核实，经公示无异议

后填写县高龄津贴发放汇总表上报各乡镇（街道）。

3．乡镇（街道）负责对村、社区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

和信息录入，建立老年人高龄津贴信息数据库，经公示无异议后

上报县市区民政局老龄办。

4．对符合条件的对象以书面形式进行确认;对不符合条件

的，将有关材料退回乡镇（街道），由乡镇（街道）告知申请人

并说明原因。

5．县市区民政局老龄办根据审批情况将津贴划拨乡镇（街

道）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实行打卡发放。

6.高龄津贴实施动态管理，申请实行随时申报，按季审批，

津贴从审批当月起开始发放，每季首月初发放上季度津贴，未及

时申报的不予补发。老人户口迁出、去世后第二个月停止发放。

各村、社区应及时掌握老年人口信息和变动情况，按照程序及时

办理审批、增发、停发手续，确保按时足额发放。

十一、审批时限：

7 个工作日（不含公示时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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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收费标准及依据：

不收费

十三、办公地点

邵阳市、各县市区乡镇（街道）村（社区）政务服务中心

十四、咨询监督电话

监督电话：0739-123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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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龄老人补贴申请审批表
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

彩色

照片

身份证号码

户籍所在地

家庭电话

现居住地址

赡养人姓名 与老人关系 电话

申请理由

，现年 周岁，符合高龄老人补贴申请条件，现申请高龄老人补贴。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村（居）

委 会

意 见

经查，老人符合申请高龄老人补贴条件，拟请办理。

申请人：

委托申请人： （与老人关系： ）

年 月 日

乡（街道）

民政办意见

经核实，老人符合申请高龄老人补贴条件，拟请办理。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（单位盖章）

县（市、区）

民政局审批

意见

经审核，老人符合申领高龄老人津贴条件，同意从 月起每月领取高龄老人津

贴金额 元。

经办人：

审批人： 月 日（单位盖章）

注：1.本表一式三份：村（居）委会、乡（街道）、县（市 、区）民政局各存一份。

2.户口本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贴在申请表后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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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岁老人申请审批表

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

户籍
类型

○农业
○非农业

民族 汉
身份证
号 码

户籍
地址

居住
地址

生活
状况

○ 生活自理

○ 生活半自理

○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

身体
状况

○ 基本正常

○ 天生残疾

○ 病残

○ 主要病种（ ）

居住
情况

○独居

○住养老机构

○与配偶居住

○与子女居住

○其他

经济
状况

○ 社保退休金、

○ 子女负担

○ 低保金

○、抚恤金

○ 无经济来源

月 收
入(元)

○300 元以下（含 300）

○300-600 元（含 600）

○600-1000 元 （含 1000）

○1000-2000 元（含 2000）

○2000 元以上

是 否
三 无
老人

○是
○否

是 否
五 保
老人

○是
○否

五 保
证号

是 否
低 保
老人

○是
○否

低 保
证号

家庭
成员
情况

姓名 年龄
与老人
关 系

是 否 与
老人同住

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
审批
情况 县（市、区）

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备注

注意事项：

此表为百岁老人申请人必填表。此表一式两份（百岁老人、县（市、区）老龄办各一份）。申请人申报时还须提供

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、二寸照片两张、手拿申报当月报刊（出版日期须显示清楚）


